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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轉 運 通 知 書轉 運 通 知 書轉 運 通 知 書轉 運 通 知 書    無 線 電 通 訊 發 送 器 具無 線 電 通 訊 發 送 器 具無 線 電 通 訊 發 送 器 具無 線 電 通 訊 發 送 器 具  
**本表格必須於預定進口日期至少一個工作天前遞交至本局本表格必須於預定進口日期至少一個工作天前遞交至本局本表格必須於預定進口日期至少一個工作天前遞交至本局本表格必須於預定進口日期至少一個工作天前遞交至本局** 

查查查查 詢電話詢電話詢電話詢電話：：：：  2961 6671 
傳真機號碼傳真機號碼傳真機號碼傳真機號碼：：：：3155 0937 

 
 
(1) 貨物進口國家/來源地 本欄不用填寫本欄不用填寫本欄不用填寫本欄不用填寫 本局印章本局印章本局印章本局印章 
 
 
 

接獲日期 : 
 
Ref. No. 

(2) 進口/轉口商 (名稱及地址) 
 

(3) 商業登記証號碼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4) 處理進口貨物代理人 (名稱及地址) 

(5) 處理轉口貨物代理人 (名稱及地址)（如與第(4)部份不同） 

轉運通知條件轉運通知條件轉運通知條件轉運通知條件 

1. 此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的轉運通知書必須於第(6)部份所載的預定進口

日期至少一個工作天前送交本局。如於辦公時間後經傳真遞交，即星

期一至五下午五時四十五分後、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表格的

生效日期將會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 

2. 轉運通知書的有效性視乎本表格內所聲明的資料而定。提供不準確的

資料或作出虛假聲明將會令致此通知無效。 

3. 於上述條件1所容許的時限屆滿後，本表格內所有聲明的資料不得更

改。貨物進口時如發現與本表格內所聲明的資料不符，進口/轉口商必

須依據《電訊條例》(第106章) 第9條的規定申領許可証或牌照。 

4. 進口貨物後必須時刻停留在載運的工具上或在轉口前存放於轉運通知

書第(7)部份所載的暫存地址。 

5. 第(8)部份所載的預定轉口日期如在貨物進口後有變更，轉口商必須依

據《電訊條例》(第106章) 第9條的規定申領出口許可証或牌照。 

6. 此轉運通知書只授權進口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作轉口的用途。對於屬

航空過境貨物、航空轉運貨物或過境貨物的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依

據《電訊條例》(第106章) 第9A及9B條規定，轉口商無須通知本局及申

領許可証或牌照。 

(6) 預定進口日期 
 

船隻名稱/航機班次/車輛編號 

(7) 貨物進口後暫存地址 (如有需要)  
 
 

 

(8) 預定轉口日期 
 
 

目的地國家/地區 

(9) 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詳細資料  
 貨物詳盡描述 品牌/製造商  型號 機身編號 數量  貨物價值 
  
  
  
  
  
  
  
  (如以上空位不敷應用，可於後頁繼續填寫)  
(10) 進口/轉口商的聲明  

 

(i) 本人謹代表在此通知書申報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的進口/轉口商作出聲明，在本通知書的第（1）至（8）部份所提供的詳細資

料及第（9）部份和後頁所描述的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詳細資料，全部屬實。 

(ii) 本人承諾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確保此通知書上所載的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於停留在香港期間，將一直留在運載工具上或存

放在第（7）部份所列的暫存地址。 

(iii) 本人知悉，如第（9）部份的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被轉作內銷或供本地用戶使用，而該等器具亦非為根據《電訊條例》第39條

下的豁免令獲豁免領牌，必須領有電訊管理局局長發出的適當牌照。 

 

 簽署 
  
  
  
 簽署人姓名 

 
  
 日期 
  

OFTA
電訊管理局

公司印章 

怎樣遞交怎樣遞交怎樣遞交怎樣遞交    

    

1. 傳真至3155  0 9 3 73 1 5 5  0 9 3 73 1 5 5  0 9 3 73 1 5 5  0 9 3 7   

2. 親自前往 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26

樓本局牌照組 

3. 另於本局網頁提供網上

遞交電子表格

www. o f t a . g o v . 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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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第（9）部份) 
 
貨物預定進口日期： 
 
船隻名稱/航機班次/車輛編號： 
 

 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的詳細資料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的詳細資料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的詳細資料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的詳細資料  
 

  
 貨物完整描述 品牌/製造商  型號  機身編號 數量  貨物價值 
  
  
  
  
  
  
  
  
  
  
  
  
  
  
  
  
  
  
  
  
  
  
  
  
  
  
  
  
  
  
  
  
  
  
  
  
  
  
  
  
  
  
  
  
  
  
  
  
  
  
    
  
  
  
  
  
  
  
  
 


